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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能源局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安徽省 
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 

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保障能力 
行动计划的通知 

 

各市发展改革委（能源局）、经信委（局）、财政局，省电力公司： 

为提升全省新能源汽车充电保障能力，现将国家发展改革

委、国家能源局、工信部、财政部《关于印发〈提升新能源汽车

充电保障能力行动计划>的通知》（发改能源〔2018〕1698 号）

文件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财政部、工信部、科技部、发展改革委

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》

（财建〔2019〕138 号）文件精神，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一

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进一步优化规划布局。各市能源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

门，把公共充电桩建设纳入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范围，依据城

皖能源电力函〔2019〕44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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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总体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全局性规划，及时编制、动态

调整充电设施建设专项规划。加强充电基础设施规划与城市停车

场规划衔接，指导充电设施科学合理布局。加快公共类特别是公

共机构内部充电桩建设，新建住宅小区停车位应全部预留充电桩

建设安装条件，推进老旧住宅小区配电设施改造和充电设施建

设，有效缓解充电设施利用率低和车辆充电不便利并存的矛盾。 

二、加快推进互联互通。我省已建设了安徽省充电设施信息

监管平台，各市能源主管部门要加快地方平台、企业平台与省充

电设施信息监管平台的互联互通工作，督促企业及时上传数据和

系统接入，做到充电行为数据可追溯、节能减排数据可计算、车

桩信息数据可统计。 

三、做好供电保障工作。各市能源主管部门督促电网企业通

过分析用户充电场景，为充电设施合理配置变电容量，做好配套

电网的建设和改造，满足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需求。对产生的合理

配电网建设改造投资，相关成本计入电网输配电价。电网企业要

开辟绿色通道，为充电基础设施接入电网提供便利服务，保障充

电基础设施无障碍接入。 

四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。各市要建立健全协同推进机制，完

善相关配套政策，统筹加快推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。各

市财政部门要充分发挥“十三五”中央财政充电基础设施奖补政

策作用，充电基础设施须接入省充电设施信息监管平台方可享受

奖补政策，过渡期后将新能源汽车财政购置补贴转为用于支持充

电基础设施“短板”建设和配套运营服务等方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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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发挥行业协会作用。充分发挥安徽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

设施产业联合会等行业组织的作用，积极促进充电基础设施产业

向规模化、规范化、多元化方向发展，进一步优化充电基础设施

发展环境和产业格局，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和行业自律，提升充电

设施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。 
 
 
 

安徽省能源局        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

 

 

 

安徽省财政厅          
2019 年 4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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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产业联合会，有关充电基础设施

建设运营单位。 

安徽省能源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9 日印发  


